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20.2

中国传统地权制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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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笔者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视野对地权制度及其演变与作用进行系统性

考察与综合论述，构建了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解释框架。从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与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

层面形成土地产权形态理论，以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典权为中心，明辨各种地权交易形式及其历史演化。在此基础上探

讨地权市场与家庭农庄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并从历史实证与理论逻辑上反思佃农理论、平均地权等旧有成说，揭示与西

欧经济道路迥异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质及其近代转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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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line on the Institution of Land Transa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LONG Deng-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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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my researches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tudies the

institution of land transaction and its evolution and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conomy in tra-

ditional China，and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with internal logical system. From the as-

pects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ivate，legal-entity and state or common，as well as the ownership，the pos-

session and the right to usage，the theor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morphology is formed. Then discerns

the various forms of land transactions and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focusing on the Dian，a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action. Furthermo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and mutu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land markets and household farm，reflects on such popular theories as the tenancy theory

and equalization of landown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logic，and

reveal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its predicament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word：land property rights；land transaction；household farm；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y；in-

stitutional evolution

作为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的核心，是认识中国传

统经济社会及其近代变迁的基础与根本性问题，还是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并且在世界经济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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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以往，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众说纷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近一二

十年来，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丰硕，取得突破性进展①。

笔者通过对原始文献特别是准确性很高的土地交易契约、刑科题本等资料的大样本考究，还原中国

传统土地产权及其交易制度，尤其是对近千年中国土地制度遗产及其演变进行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

以经济学原理和工具对地权制度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展开全方位的分析与解释，力求以地权为轴心

对传统经济历史演进及其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变革的影响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和解释框架。

一、土地产权形态的理论建构

土地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并存于传统中国，其中土地私有产权形态较为成熟，基于传统中

国土地产权的概念界定与系统性的理论构建具有中国渊源的创新性。

第一，土地权利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

权、使用权等产权形态，及其相应的交易形式构成地权交易体系。

第二，凡此不同层面的产权形态的实现形式，都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获取，形成社会普遍认可

的规则，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规范而具备法律效力。

第三，通过契约来表达的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在民间源远流长，并得到历代政府或法律的认

可与规范。

第四，在土地私有产权基础上，又衍生和发展了法人产权。

历史上中国缺乏产权意识与契约精神，这种感性认识的影响延续至今。其实，朴素的产权意识与制

度植根于传统乡土，深入人心。无论私有土地还是法人土地都以契约为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不同层次

的土地权利都可以通过投资工本获得（除继承等途径之外）；非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过投资控制土地收

益增值进而获得相应的土地权利支配权，可与所有者分享地权，其典型形态就是田面权，它作为财产权

与田底权并存，与普通佃权有质的区别。典权亦与田面权类似，都成为富有特色的土地产权形态。

法人产权是私有产权的衍生拓展形态，反映私有产权制度的发育程度。诸如家族、宗教寺庙、书院

私塾、公益机构、慈善组织和各类工商、金融、文体及娱乐业的“会”“社”等，通常都拥有自身的土地与财

产，自成一个产权单位、交易单位与纳税单位，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等特征②。在中国传统

文献中通常称为“公产”，与政府所有的“官产”、私人所有的“私产”相对应。

国有土地历代都存在，通常是不能交易的。只有当国有土地私有化时，才可以进行交易，但此时其

性质也转变成了私有或法人产权，这种情况在每个朝代都不鲜见。但总的趋势来看，国有土地的比重是

逐渐减少的。

二、地权交易体系的系统论述

（一）典权及其交易

作为“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典权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同时争论纷纭，

有的认为是使用权，有的认为是所有权。在深入挖掘原始典契的基础上，笔者以经济学分析发现，典是

① 文献综述此无从备列，详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其他学者的成果恕不一一引用和评述。同时，笔者的观点也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请以本文为准。

②龙登高、王正华、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

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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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及其全部收益与利息之间的交易，而不是表面上的“租息相抵”。典是一种占有

权形态的财产权，能够形成担保物权的功能。也就是说，典是土地占有权与资本利息之间的交易，既不

同于所有权转让的买卖，也不同于作为使用权交易的租佃，由此澄清了以往的认识误区。出典方实际上

是将未来土地权益变现获得贷款；承典方获得约定期内的占有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与需求，选择典

田的经营收益（自耕）、投资收益（出租），或变现未来收益（转典）。承典人可以出租，包括租佃给出典人，

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突出地揭示了传统地权市场的特征与

取向①。

（二）多种地权交易形式及其辨析

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都可以进入市场，不同时段的土地权利也都可以进行交易，于是形成买卖、典、

押租、租佃及抵押、胎借等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地权交易体系。依使用权、占有

权、所有权之序，土地权利越大，收益越高，交易价格就越高。

多层次的土地产权、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具体而言相对复杂，以往颇多歧义、纷争与认识误区，

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理论解释框架。笔者对于土地权利的不同层次与跨期调剂的分析框架，明辨各种

地权交易形式的功能，特别是彼此差异与相互关联。

典脱胎于卖，唐宋时期“典卖”连用，交易规则、纳税手续尚未彻底分清，典主要通过“合契同约”契约

形制与产权交割时的“田骨”存根来与“卖”相区分。清代二者进一步明显分离，同时所有权的“卖”又分

解出“活卖”与绝卖。活卖的性质是所有权交易，活卖能够回赎，但只是一种优先权，典的回赎则是交易

结束的环节。

租佃是使用权的交易。一般租佃是后付租金，押租则是部

分预付租金。佃与典之间存在土地权利的递进关系，押租最大

化时接近于典，如图1所示，唯不能形成担保物权。如果把押租

视为对土地使用权的投资与购买，那么，权能进一步拓展的田面

权，所获得的权利与典相似，也是一种财产属性的土地占有权。

典与抵押都能形成担保物权，但土地抵押通常是短期性贷

款，地权转移风险高，典权交易则有效地缓冲了地权的最终转

移，因而受到民众青睐与政府肯定，这也是典在地权市场长期普

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以上辨析揭示了不同地权交易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与逻辑体系②。地权交易体系满足了要素市场

行为主体的多样化偏好与需求，降低了地权交易特别是所有权转让的系统性风险③。在此基础上发育的

地权市场，有利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能力的增强，并促进传统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三）地权制度的演化过程

从战国秦汉以来地权交易形式日渐增多，土地产权形态日渐丰富，唐宋典权，宋元永佃制，明清出现

田面权、押租、活卖。其中典权从宋代到清代的演进与差异突出反映了地权交易规则从自生自发产生，

到逐渐完善和规范的过程，社会认知与政府管理亦随之变化。

①龙登高、林展、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该文获第18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18）。

②详见龙登高、温方方：《地权交易形式辨析——以典权为中心》，《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③当今有学者质疑典权交易的效率或合理性，是不成立的，其实是一种误读（详见龙登高、温方方：《论中国传统典权

交易的回赎机制术——基于清华馆藏山西契约的研究》，《经济科学》2014年第5期）。传统时期则恰好相反，典被

视为“正典”，抵押则受到道德抨击。其实每一种交易方式都有其偏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该将其置入交易体

系中，就会理解各有偏好的交易方式同时存在，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

图1 一般租佃、押租、典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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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处于典权发育之初，其表现相对简单，也因此易于把握典之本原；清代典权的发展衍生出复杂

多样的形态与表现，其派生的权利逐渐显性化，不再像宋代那样被禁止，但也可能因此而掩盖或曲解典

之本原。

第一，典之本原。宋代“典需离业”，田地控制权与全部经营收益在约定期内的转让，这是典权的本

原与核心，但清代典权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可能反而茫然迷失典之本原。

第二，典之派生权利与多样化表现，突出地表现在典田使用权的处置，宋代与清代各有不同的认识

误区都与之相关。

第三，宋、清两朝关于典权交易的政策和规定的不同，也是与上述规则相配合的。宋代典田交易需

要过割田赋，纳交易税，典契形制也相应采取合同式以便回赎时“合契同约”。清代管理则简约化，长期

免除典税，不必办理田赋过割手续。合同式典田契约也多改为单契形制，也适应了清代典田后续交易或

相关交易形式的增加，原契原约上就可以转典、添典、加典及加找等。

凡此现象与差异，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与配合，可以彼此印证的，具有内在的逻辑，形成

了解释框架，典权演进的阶段性差异与特征反映了地权交易规则的演化过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

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①。

三、地权市场、家庭农庄与传统经济的特征

（一）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地权市场与个体家庭农庄相互关联，构成中国传统经济两个最根本性的特征与独特发展路径。二

者相互促进，彼此强化，提高经济效率与土地产出，带动传统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抑制了其向近现代经济

形态转型与变革。这解释了中西经济形态演进的差异，也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未能源发性走向工业革

命的基本原因。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以其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建立个体家庭农庄，借助市场的要素与资

源组合，完成生产与再生产。多层次的地权交易体系，使农户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进行多样化

选择，以满足自身需求，并有助于实现当期收益与远期收益之间的跨期调剂，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与生产

要素组合，提高经济效率②。典、活卖、押租的回赎机制，有效维护了农户保障与恢复地权的意愿，压缩了

绝卖和带有高利贷性质的抵押所容易导致的地权转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集中，保障了农户经

营的稳定性。

个体家庭农庄借助地权市场，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遭遇天灾人祸可以东山再起，新增

人口从原有家庭或村庄中分溢出来，可以建立自己的独立农庄；唯其如此，实行诸子均分制而不是长子

继承制，家庭、土地与个体农庄不断分割和再生；个体家庭农庄的自我再生性和活力，同时也抑制了规模

经营与资本主义经营的成长，新的异质因素不能破茧而出，而原有的本质却被不断强化。

西欧前近代的变革主要来自庄园体制外的新生力量。由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的能力弱，农民对庄

园的依赖性强。同时，庄园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这与其产权属性相关，也与庄园农牧结合的经营

方式相关。因此，庄园的新增人口分溢出去，或长子继承制下的其他后代，就可能难以建立自己的农业

独立经营，在庄园之外存在和发展，推动新成分的成长，进而发生质变。

（二）重建佃农理论，反思“自耕农最优论”

①龙登高、温方方、邱永志：《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龙登高：《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福

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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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佃与地权交易使得禀赋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得以进行有效的合作，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使

用效率，带来不同阶层的变化和经营的变迁，从中也反映当时社会的流动性。

关于佃农，以往通常认为，佃农为地主而劳动，其性质类似于雇农，所获报酬也与雇农工资相当，这

一成说使经济解释与历史认识陷入误区。实际上，明清佃农已经具有较大的独立经营性质，通过人格化

与市场化的渠道将家庭的、地主的、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创造财富，形成多样化的农庄形态。

佃农支配剩余索取权，在不确定性中获取企业家才能报酬与风险收益，其对土地与农庄投入的未来收益

可以通过交易变现。凡此种种，雇农都与之无缘。正如当今的创业者，并不是自己拥有资本、土地、劳力

或技术，而是通过市场整合这些生产要素与资源建立企业去创造财富。地权交易与租佃制度之下生产

要素流转、选择与配置所推动的经济效率和土地产出，是佃农经营与小农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①。

自耕农制度公平而具有效率，租佃制度下佃农受到地主的剥削且效率较低，这一传统主流成说受到

史实与理论的质疑。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地权结构取决于交易费用以及制度总盈余的高低。利用最

优所有权结构理论分析自耕农、租佃和雇工的制度总盈余，认为土地最优经营规模、技术水平、土地禀

赋、市场状况等都会影响地权结构的选择，自耕农并不一定是最优的。统计方法检验农产品市场化程

度、运输成本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和地权分散程度对租佃率的影响，将近世自耕农与佃农的生产规模、利

润等指标进行统计和比较后发现，租佃经济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优势，其原因在于租佃制使土地的资产功

能和生产要素功能分离，使土地经营面积不受土地产权面积的制约，并且也实现了对耕者的择优。②

（三）法人产权、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

如果说土地私有产权是农民独立经营的基石，那么法人产权则是民间组织独立发展的基础，二者共

同构成传统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有机体系。

以各类民间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微观主体普遍存在于基层社会与公共领域。它们拥

有独立的财产，特别是具有未来增值收益的田产与基金（会金），以供长期运营。这种独立的财产属于法

人产权，具有排他性，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并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法人产权不仅存在于桥会、

义渡，也广泛存在于水利会（闸会）、工商业会馆、行会及秘密会社，更普遍存在于家族、寺庙、书院及慈善

救济机构中，成为凡此民间组织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可以不依赖于强权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法人产权的微观主体，形成了有效的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运行公开透明，向社会与利益相关各方

负责，有明确的章程与制度保障，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仅与其经

济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与当时的宗教、伦理与道德相配合，理事甘心付出，倾情投入，雇员努力工作，同时

严格的条例与民众的监督，约束他们无法也不能中饱私囊或消极怠工，有效地克服了寻租与腐败现象。

简言之，独立的法人产权，明确的章程与规则，有效的治理结构，公开透明的运作，社会与经济利益

的激励，民众的监督与约束，凡此构成传统中国民间组织的制度安排。政府通过民间微观主体对基层社

会实现间接管理，这些微观主体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力量，提供基层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③。具有独

立性与自主性微观主体的基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使政府权力部门得以低成本地实现和维持大一统。

四、近代以来地权制度的变化与认识误区

近代地权制度与秩序受到强权与暴力的破坏，造成晚清民国社会经济的动荡与衰落，但人们归咎于

①龙登高、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②赵亮、龙登高：《土地租佃与经济效率》，《中国经济问题》2012年第2期。

③陈月圆、龙登高：《清代书院的财产属性及其市场化经营》，《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龙登高、王正华、伊巍：《传统

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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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本身，特别是感性地推断地权自由交易导致土地兼并与集中，近二十年来经济史学界的前沿成

果实际上论证了这种传统观点被明显夸大。

（一）土地占有状况的检验与分析

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是近代地权分配的重要指标，也是对土地产权制度与近代经济的一个基本

判断，然而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土地改革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详实普查，虽然并未公布全国准

确数据，但为统计工作奠定了基础。笔者以土改普查数据为主要依据，考证了土改前夕农村前10%的

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南方各省的准确数据为30%左右（±5%），而北方低于这一水平。如果考虑

田面权、永佃权及公田等土地权利的占有状况，更低于这一数据所呈现的水平①。也就是说，农村富有阶

层占有30%左右的土地所有权，但其土地权利与收益则是与其他阶层所分享的。

土地集中现象与趋势被夸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这是自由交易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缺乏令人信服的学理分析使人们忽视了抑制和对冲地权集中的负反馈机制。

地权集中的对冲因素，或地权分散的因素与机制，除了为人熟知的诸子均分制之外，还有其深刻的

原因。其一，交易形式越多样化，越有可能降低系统性风险，如回赎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延缓地权的

转移交割，为农户度过时艰、恢复和重建农庄独立经营提供可能。其二，土地占有状况，不能仅看所有

权，还要看占有权，广大中下层农民拥有田面权、典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其三，族田、寺庙田、学田、各种

会田、社田等法人产权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土地占有的不平均，如广东福建的公田比重可达

30%左右。这些制度安排使农户个体经营获得持久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集中与

兼并。

（二）平均地权：历史与现实的省思

“平均地权”自孙中山提出政治口号以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潮，并在20世纪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付

诸实践。1949-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土地所有权平均的强制性变迁，历1950年代后期以来的集

体化运动，再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分配。

无论是所有权的平均，还是使用权的平均，在女性出嫁、家庭人口成员结构变动、人口流动、耕作能

力等变量的影响下，初始的平均状态很快被打破；加之其他变量的影响，很难维持土地与劳动力的动态

结合。21世纪转向鼓励土地流转，意味着农地由政府配置转向强化市场配置的作用②。

从学术的角度，平均初始状态之后地权状况如何变化，这是极其难得的经济“实验”与研究素材，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关于平均地权与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的成果很多，但贯通性的系统考察却有

限。从现实来说，每次变革都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对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提

供借鉴与启示，把握改革的取向与基本思路，而且从变迁中总结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总体性把握中国

社会、经济等各层面的变迁和特征。

事实上，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20世纪的主流思潮，其片面性都是

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动前提下的静态思维，在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强烈

刺激下成为主流思潮。

（三）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的困境与认知

拥有土地产权并通过交易去创造财富，可以说是一种朴素天性，在传统中国民间得到了释放，但到

了近代，却迷失于落后挨打的混乱之中。人们感性地将贫穷落后归咎于——土地私有产权导致地权集

中，造成农民破产流亡与贫困，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导致经济失序。只有通过政府控制资源与配置资源

才能走出混乱，实现富国强兵，凡此成为20世纪的主流思潮。然而细绎之，近代中国经济凋敝，主要的

①龙登高、何国卿：《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②龙登高：《从平均地权到鼓励流转》，《河北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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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外原因是长期战乱，而经济内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传统经济向近现代经济转型（或农业经济的工业化

转型）的失败。

许多学者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中国能像英国一样源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应该就能避免落后挨

打。与此相似，不少学者也探讨法国、西班牙、印度、穆斯林世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事实

上，英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英国模式”而实现工业化的。没有出现自发性的工业革

命，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停滞与缺乏活力，更不能以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比较

中国与西欧前近代的产权形态与经营方式，发现传统中国的特征——基于土地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的

个体农户经营，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易恢复性，造就了农业时代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形成

经济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和本质属性的自我强化，另一方面却抑制变革和异质因素的成

长。由此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欧经济发展道路的分异。

通过近千年来传统土地产权制度的系统考察，重新审视地权制度与传统经济，反思一些影响颇深的

既有成说，形成了新的认识。同时，对这一不可再生也不可替代的制度遗产的全方位挖掘，对土地产权

与多样化的交易形式进行深入考察，提炼了原创性的学术发现与理论创新，形成了系统性的认识与解释

框架。

本文所论，反思了既有成说，但并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自成逻辑体系的解释

框架基础之上。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解释，并不是以某种理论的推导，也不是模型的演绎，而是来源于还

原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新见。独具特色的传统地权制度遗产，对当前市场化的农地制度改革具有借鉴

价值。当前所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是具有特定的传统制度与文化基础的，只不过这些制度遗产，在过

去很长的时期内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相反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扭曲①。本文将这些宝贵的遗产清楚地

展示在世人面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由此也更显示出其理论价值。

①李伯重：《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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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化学肥料的使用确需根据土性与作物的不同合理搭配，在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农民缺乏科学指导

的情况下，各种弊端便随之出现。浙省所出现的问题并非本地所独有，而是具有全国普遍性，特别是其

中一些弊端，今天依然部分存在，因此，浙省当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仅在当时部分解决了本省化学肥

料销售、施用、管理等层面存在的问题，而且对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解决化学肥料问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与带动作用，同时对今天中国解决化学肥料问题亦有着跨越时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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